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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放开师市车用天然气销售价格的公告 

特别提示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近日，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收到新

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《关于放开师市车用天

然气销售价格的通知》（师市发改价[2022]7 号），为深化天然气价格

改革，理顺终端销售价格形成机制，促进天然气上下游价格顺畅传导，

决定放开师市车用天然气销售价格,现将通知主要内容公告如下：  

一、师市车用天然气销售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，各车用天然气经

营企业根据市场经营、供求等情况自主确定销售价格。  

二、各车用天然气经营企业要严格执行价格政策，在经营场所醒

目位置明码标价。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，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

的其他费用，也不得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或随意散布涨价信息。 

三、师市市场监管局要加强对车用天然气价格的监督检查工作，

对价格违法行为依法严肃查处，切实维护天然气市场价格秩序。 

以上通知于 2022 年 6 月 9 日起执行。 

目前，公司按照石河子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《关于调整师市

车辆用天然气销售价格的通知》（市发改价[2018]8 号）执行车用天

然气销售价格为 2.8 元/立方，本次放开师市车用天然气销售价格后，

公司车用天然气销售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，并根据市场经营、供求等



情况自主确定销售价格，因此对公司本年度的收入及利润影响暂无法

预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6月 10 日 


